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要點（修訂版）  
一、 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二、目的： 

  (一)減少學生因重大事故傷亡或急症而死亡。 

(二)減輕學生事故傷害的程度或急症病情。 

(三)縮短學生患病的日數。 

(四)避免與家長間發生法律糾紛。 

三、學生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分工及職責：     

職    稱 分  工  職  責 

學務主任 統籌緊急傷病處理之事項 

衛生組長 緊急傷病處理之行政聯繫 

生輔組長 緊急傷病處理之行政聯繫 

教    官 
緊急救護、協助與支援現場救護工作、與家長聯繫、事

故現場秩序管控 

導    師 
緊急救護、協助與支援現場救護工作、與家長聯繫、後

續追蹤輔導 

任課教師 緊急救護、協助與支援現場救護工作 

護 理 師 
緊急救護、現場救護工作控管、與醫療單位之聯繫、後

續追蹤 

教務主任 協助安排調代課事宜 

總務主任 協助與支援現場救護工作 

輔導主任 心理復健與後續輔導 

 

四、學生意外傷害或急病處理原則： 

     (一)、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

療行為。 



   (二)、如需轉介送醫，必須立刻與家長或監護人聯絡將學生帶回家照護，

或協助送到醫療院所治療，避免發生急救照護責任糾紛。 

   (三)、如有危及生命或重大傷病事件，學校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三、實施內容： 

    分為事前預防及事發時之處理： 

   (一)、事前預防，實施安全與急救教育： 

    1、隨時利用時間、或隨機教導學生安全注意事項，禁止學生在教室內、

走廊、樓梯做追逐、推拉等危險動作，並嚴禁攜帶危險物品到校，

以確保校園安全。 

    2、定期舉辦教職員工的急救教育研習。 

    3、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每天應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並適時給予

適當處置。 

    4、健康中心應建立學校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結網絡（附件一）。 

    5、建構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成員應留下聯絡電話，掌握學校出入動線，

以備緊急之需。 

    (二)、事件發生時之處理 

    1、重大傷病或傷患人數超過健康中心負荷量時，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

處理小組，並依緊急傷病通報流程處理。 

    2、學生發生意外傷害或急症時之緊急處理：  

          （1）、在上課中，應立即依急救原則處理後，由任課老師或指派學

生將患者送至健康中心，必要時，得請護理師到場急救。 

          （2）、非上課時間，由發現之教職員工或在場學生，依急救原則做

現場處理，並應立即通報班級導師或教官或通知護理師到場

急救。 

          （3）、事故發生時，若遇護理師不在，老師應掌握急救原則，維護

其生命徵象，依實際情況需要，予以緊急處理或聯絡 119協

助立即送醫。 

          （4）、事故發生與處理過程，承辦人員應做成書面資料，知會單位

主管，並妥善保管與運用。 

    3、學生緊急傷病，需緊急送醫之注意事項： 



     （1）、普通急症：由導師或護理師先行通知家長，若家長可立即到

校者，由家長陪同就醫。 

          A、普通急症：係指無緊急危急生命之慮，但仍需送醫治療

之個案，例如：一般切割傷、暈眩、腹痛、發燒 38℃以

上……等。 

（2）、重大傷病：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並由護理師或現

場急救人員給予緊急救護處理，立即通知 119支援並護送就

醫，導師負責連絡家長到醫院及說明處理狀況。 

A、重大傷病：－係指立即有危及生命之慮，如呼吸停止、心

臟病、墜樓、頭部外傷、有休克現象……等，及有傳染

疾病之虞，及人數眾多之傷病，如食物中毒、實驗室意

外、火災、氣體中毒…等。 

         （3）、學校運動傷害及運動意外事件緊急處理流程表：（附件二）。 

     （4）、若家長不在或無法立即到校者，由導師、教官、衛生組長、護

理師或由學務主任指定代理人送醫處理並陪伴照顧，待家長

到達後交由家長繼續照顧。 

4、緊急傷病護送就醫時之注意事項 

（1）、護送人員優先順序 

          A、普通急症： 

     

時間 第一順位負責人 第二順位負責人 備考 

08:00-14:30 該班導師 學務處人員 依學生病

情及當時

狀況擇院

就醫 

14:30-18:00 該隊教練 學務處人員 

18:00-23:00 值勤主任或組長 學務處人員 

23:00-08:00 舍監 學務處人員 

 

          B、重大傷病：由導師或護理師或學務主任指派人員隨同 119救

護車，並有 EMT緊急救護技術人員陪同照護。 

       （2）、針對護送人員之職務，學校單位主管應指派代課或代理人代

理該員職務。 

       （3）、住校同學放學後因傷病必須就醫者，由當日值勤教官、舍監



人員負責護送學生治療事宜。 

（4）、護送交通工具：合乎醫院急診要件者，即刻聯絡 119救護車

送醫治療，未符合急診要件者，則由本校協助派車或代叫計

程車載送，相關運送及醫藥費用支出由學生家長自付，但學

校需派護送人員在旁陪伴照顧。 

       （5）、學生因重大傷病或普通急症需由學校送醫急救或診治，應通

知家長學生現況，並詢問家長就醫醫院，盡可能送往家長指

定醫院。如家長未能連絡上或未指定醫院者，重大傷病以行

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為治療單位；若是普通急症，則以學校

鄰近之健保醫療院所為治療單位。 

        （6）、119救護車依規定不得離開本縣應送往地區最近且合法之醫

院，但遇有緊急特殊病況需外送至地區外醫院者，則個案特

別處理。 

 

(四)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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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家長之聯繫： 

生輔組及導師（教練）負責傷病學生之家長連繫工作。 

（夜間住宿生由夜間執勤人員負責） 

六、傷病學生需外送醫院時，護送人員的優先順序： 

(一)一般傷病狀況無立即性生命危險者： 

1.日間緊急送醫處理順位 

時間 第一順位負責人 第二順位負責人 備考 

08:00-14:30 該班導師 學務處人員 依學生病

情及當時

狀況擇院

就醫 

14:30-18:00 該隊教練 學務處人員 

18:00-23:00 值勤主任或組長 學務處人員 

23:00-08:00 舍監 學務處人員 

 

2.夜間以通知救護車為主 

(二)緊急傷病狀況有生命危險者： 

由護理師及教官（若狀況不允許則由高年級同學陪同前往）隨同救護車

到醫院。護送人員待家長到達或電話告知家長，將各項事務交代清楚後

返校報告處理經過，並將有關資料、處理過程以書面報告呈有關單位及

校長核閱。 

七、傷病學生救護經費： 

由就診學生自付，若學生未帶錢，由學校愛心基金預支，代墊款項後，請導

師協助促請歸還；遇特殊原因該款項無法歸還時，需檢據由學校愛心基金支

付。 

八、傷病學生之交通工具： 

119救護車或本校教職員工協助送醫 

九、護送就醫地點： 

    馬偕醫院台東分院 310150     行政院衛生署台東醫院 324112 

    台東基督教醫院 359131 

十、呼叫 119專線支援之注意事項： 

求援時應說明確切地址、傷患人數、狀況、性別、年齡、姓名、發生時間及

所需支援事項。 

十一、推動校園緊急救護知能： 

(一)每年實施全校師生「校園防災訓練」 

(二)派員參加有關急救、事故、傷害防治研習 

(三)辦理教職員工急救訓練 

(四)護理師應取得合格證明至少四十小時之救護技術訓練，並每二年複訓八

小時。 



十二、防範傷病事項： 

(一)護理師以留在健康中心為主，緊急重大事故需護送傷病至醫院時，由護

理教師或教官親送醫院，健康中心由學務處人員代理。  

(二)新生入學時，健康中心進行學生健康基本資料調查與健康檢查，建立特

殊個案名冊，並以書面會知相關處室。 

(三)校醫定期為患疾學生診斷，並作防治之諮詢。  

(四)健康中心將緊急傷病的種類、發生時間、地點、處置情形詳加登錄後，

呈報相關單位。 

(五)體育老師上課前，必須檢查場地器材的安全性，並詳述器材操作安全注

意事項；做好熱身運動。不能運動者，囑其在固定地點(目視所及)或健

康中心休息。  

(六)總務處於校區內易發生意外地點以標語示之。 

(七)懸掛「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表」大型看板於教官室、健康中心、學生

活動中心。 

(八)學生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人手一冊「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要點」，並列為交

接項目之一，以落實緊急救護體系。 

 十三、緊急送醫及處理流程，應登記於健康中心護理工作日誌或「重大意外傷   

       害暨突發疾病救護紀錄表」，做為護理追蹤紀錄。 

 

十四、本辦法陳請經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學生於課程進行及課間發生運動傷害及運動意

外外事件緊急處理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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